


实际支出

数 
70.09 结余金额 59.91 

预算执行

率 
53.92% 

二、项目绩效目标 

年度绩效

目标 

通过使用救灾资金，开展小麦“一喷三防”,防病虫、防

倒伏、防早衰，增强灌浆强度，延长灌浆时间，提高粒重，

争取夏粮丰收，确保全年农业生产稳定。 

三、评价基本情况 

评价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范围包括 2023年小麦“一喷三防”补

助资金项目的的前期工作、预算编制、绩效目标设置、资金

管理、项目组织管理、项目产出及效益等情况。。 

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意见》（中发〔2018〕34 号）； 

（3）《财政部关于印发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

架的通知》（财预〔2013〕53 号）； 

（4）《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

号）； 

（5）《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20〕10 号）； 

（6）《关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

意见》（财预〔2021〕6 号）； 



（7）《第三方机构预算绩效评价业务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财预〔2021〕61 号）； 

（8）《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甘发〔2018〕32 号）； 

（9）《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

管理办法〉等六个办法和规程的通知》甘财绩〔2020〕5

号）； 

（10）《关于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农〔2019〕48 号）； 

（11）《关于修订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农〔2022〕25 号）； 

（12）《庆城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年度县级预算执行

情况部门和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庆财函

〔2024〕100 号）； 

（13）其他相关资料。 

评价指标 

体系 

本次绩效评价综合绩效级别依据财政部《财政部关于印

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

号）确定，等级划分为四档。其中：90（含）-100 分为优、

80（含）-90 分为良、60（含）-80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差。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由一级至三级指标及指标解释、指标说

明、分值、得分 7 个部分组成，一级指标包含项目决策、项

目过程、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四类，结合本项目特有属性及

项目实际情况，细化出 12 个二级指标和 25 个三级指标。 



总权重按总百分比数 100%来分配，其中项目决策类指

标占 6%,项目过程类指标占 34%，项目产出类指标占 30%，

项目效益类指标占 30%。 

评价办法 

绩效评价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书面评价和现场评价

相结合方式，运用案卷研究法、公众评判法、实地测评法、

成本—效益比较法、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较法、横向比较

法等方法进行评价。 

数据采集

及处理办

法 

信息与数据收集采取文本收集、现场调研、深度访谈、

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数据处理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

结合的方法开展。 

绩效评价

工作过程 

接受委托任务、项目前期调研、项目现场评价、撰写报

告、资料归档。 

四、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综合评价

结论 
评价得分 89.89 评价等级 良 

绩效分析 

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得分率 100% 75.74% 95.33% 98.47% 89.89% 

五、存在问题 



庆城县 2023 年小麦“一喷三防”项目存在绩效目标设置不规

范、 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汇总调度工作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六、 有关对策建议

1.依法依规处理项目结余资金

针对项目单位完成当年“一喷三防”作业任务后形成结余 25.244

万元项目资金，建议项目单位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盘 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70号）和《财

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财政结余结转资金管理的通知》（财预

〔2013〕372 号）《财政部关于推进地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关事项

的通知》（财预〔2015〕15号）相关规定，及时向财政部门提出处

理意见，确保项目资金合规使用，项目结余资金调整符合政策规定。

2.进一步加快项目预算执行进度

建议项目单位进一步增强预算约束性，及时掌握项目进度和资金

需求情况，严格按照项目预算和项目实际进度拨付款项，在保证项目

质量 和合规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项目预算执行率，确保支出进度

与项目进 度相匹配，提升项目的整体效率和成果质量。

3.进一步强化调度工作

建议项目单位严格按照《庆城县 2023 年小麦“一喷三防”实施

方案》要求，确定专人负责及时调度本县小麦“一喷三防”资金拨付、

支出进度和喷防作业等情况，按要求、时限将数据汇总填报至“农业

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中，确保调度工作的时效性和数据的准确

性。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 抽样调查的局限性 

该项目直接受益群体为庆城县 2023年小麦“一喷三防”补助资金受

益农户，本次绩效评价随机抽取了部分人员，进行现场问卷调查。但由

于抽样调查方式的局限性和本次绩效评价时间、范围等因素所限，评价

单位不能确定其他未被抽样的利益相关方是否存在同类问题和其他问

题。但根据抽样推断的理论基础，未被抽样的利益相关方大概率会出现

同类问题，但细节上或有差异。 

(二) 绩效评价本身的局限性 

本次绩效评价中，我们认真查阅了项目单位及相关方面提供的文件

资料及财务会计资料，对工程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实地勘察，但绩效评

价工作既不同于专项审计，也并非对项目工程质量、数量等进行验收及

结算审核，加之工作条件及专业水平限制，难免存在未关注到的细微环

节或工作疏漏，可能存在未能发现的其它问题。 

 


